
呵
成
誡
我
成
立
拭
去
主
義
或
造
成
虎
虎
虎
虎
虎
庇
護
法
立
法
草
草
造
成
虎
虎
虎
虎
虎
虎
虎
虎
蓋
章
法
蓋
章
，
試
成
立
主
義

4

吼
叫

投
放

推
安
、
考
核
概
述
﹒
.

木
(
七
四
)
年
鹿
為
本
省
執
行
「
華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之
第
四
年
，
A
Z省
共
計
加
強
充

實
三
四
一
個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並
男
規
劃
辦
理
什
個
新
發
展

社
區
，
為
瞭
解
本
項
工
作
立
全
般
情
形
，
據
以
按
討
改
進

，
安
依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考
核
要
點
」
之
規
定
，

辦
理
考
核
。

本
項
考
核
A
J四
組
辦
理•• 

宜
蘭
、
花
蓮
、
甚
東
、
澎

湖
等
四
縣
為
第
一
組
;
臺
北
縣
、
桃
園
、
新
竹
、
苦
果
、

墓
中
、
甫
投
等
縣
為
第
二
組
;
彰
化
、
雲
林
、
嘉
義
、
臺

南
、
高
雄
、
屏
東
等
縣
為
第
三
組
;
基
陸
、
新
竹
、
基
中

、
嘉
義
、
薑
南
等
市
為
第
四
租
。
考
核
評A
J項
目
分
為•• 

一
般
作
業
、
組
織
活
動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
設
、
盤
社
服
稜
展
與
基
層
建
設
成
果
，
之
維
護
生
一

-
T五大
項
。

而
考
核
之
進
行
，
則
分
年
。
貶
考
核
反
平
時
考
核
一
嵩
山
。
但

j

度
考
核
以
五
位
自
計
畫
所
指
定
當
年
度
應
特
別
加
強
辦
理
及

新
發
展
之
社
服
為
考
核
對
象
;
平
時
考
核
則
以
其
他
一
般

已
發
展
社
鹿
為
考
核
對
象
，
均
以
作
業
檢
查
與
實
地
考
核

同
時
分
別
進
行
，
A口
併
計
算
成
績
，
以
缸
，
度
考
核
成
績
佔

總
成
積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，
不
時
考
核
成
績
佔
百
分
之
什
五

。
本
(
七
四
)
年
之
平
時
考
核
工
作
業
經
太
府
社
會
處
會

同
業
務
有
關
單
佐
派
員
辦
理
，
年
度
考
核
工
作
已
自
今
年

七
月
十
四
日
開
始
至
九
月
廿
六
日
結
束
，
全
省
共
計
考
核

一
三
五
個
社
區
。

本
次
年
度
考
核
，
由
本
府
教
育
廳
、
農
林
廳
、
省
環

境
保
護
局
、
社
會
處
等
四
個
廳
處
(
局
)
派
員
組
成
考
核

小
組
，
並
奉
指
漲
，
間
本
人
擔
任
小
組
召
集
人
，
綜
理
考
核

事
宜
。
考
核
之
前
，
召
開
考
核
會
議
，
研
議
考
核
日
程
、

考
核
厲
行
注
意
事
項
等
，
以
來
做
到
週
密
完
備
、
客
觀
詳

實
的
評
估
，
作
為
梭
懲
之
依
擴
。

貳
、
檢
討
及
建
議
事
項•. 

、
優

nu 
9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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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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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各
縣
市
長
及
鄉
鎮
(
市
)
長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均
已

兵
正
確
觀
念
，
且
非
常
重
視
，
積
極
督
導
，
甚
多
鄉
鎮

(
市
)
長
亦
均
以
能
接
受
考
核
為
榮
，
因
此
，
各
縣
市
成

績
普
遍
提
高
。

口
本
年
度
為
辦
理
後
績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第
四
年
，
由
於

政
府
的
大
力
輔
導
，
使
相
何
社
區
馬
家
對
於
改
善
自
身
生

活
環
境
均
已
產
生
責
任
感
與
參
與
感
，
全
力
響
應
配
合

加
速
社
區
建
設
，
使
得
後
緻
計
畫
工
作
收
到
良
好
積
效

局
本
年
度
各
社
區
多
能
將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與
「
加
強
基
層

建
設
提
高
是
民
所
得
方
集
」
經
費
密
切
配
合
運
用
，
教



呆
顯
著
，
對
於
促
進
地
方
發
展
，
貢
獻
良
多
。

制
社
會
處
過
去
三
年
來
在
「
薑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
研
習
中
心
」
調
集
各
縣
市
當
年
度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之
社

區
理
事
長
、
社
區
總
幹
事
茄
子
→
週
立
研
習
，
此
等
人

員
返
回
社
區
後
，
犬
多
能
根
攘
所
學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，
對
於
如
何
喚
起
社
區
民
眾
之
社
區
意
識
，
以

及
如
何
以
新
芳
法
、
新
技
巧
開
拓
社
區
發
展
新
境
界
，

頗
有
助
益
，
已
在
此
我
考
核
中
有
所
顯
現
，
此
項
研
習

A
7接
應
檔
續
加
強
辦
理
。

的
開
大
多
數
社
區
為
有
效
解
決
問
題
，
均
能
發
揮
社
區
理
事

會
之
功
能
，
本
僅
每
三
個
月
按
時
召
開
會
議
一
次
，
甚

有
眾
多
社
區
會
議
次
數
超
過
十
次
以
上
，
顯
見
社
區
理
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已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並
受
重
甜
。

制
社
會
處
三
年
來
所
辦
社
區
輩
子
草
木
章
基
本
訓
練
，
社

區
輩
子
軍
推
廣
營
研
習
，
結
訓
學
貝
多
能
在
本
社
區
帶

動
相
關
活
動
，
甚
多
社
區
童
子
軍
成
員
多
數
由
社
區
內

車
間
少
年
組
成
，
並
擔
任
閻
長
職
務
，
實
有
助
於
社
區
青

少
年
正
當
育
樂
活
動
之
倡
導
，
宜
繼
續
辦
理
。

抽
六
部
分
社
區
，
均
能
體
器
社
區
環
境
改
善
之
重
要
性
，
將

最
髒
亂
、
是
舊
、
無
人
居
住
之
空
地
或
竹
林
謂
地
，
整

修
闢
建
為
小
型
公
園
、
羽
毛
球
場
、
籃
球
場
、
無
收
盤

潔
、
運
動
與
休
閒
之
效
，
實
為
改
善
社
區
環
境
立
落
實

作
法
，
值
得
推
展
。

的
過
去
興
建
的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面
積
棋
小
者
，
大
部
份
均

已
利
用
「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芳
案
」
經
費

，
加
以
擴
建
，
以
作
為
室
內
運
動
、
間
書
室
、
交
誼
廳

、
見
宜
、
背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婦
女
等
活
動
場
所
，
發
揮

了
多
目
標
的
功
能
，
開
展
了
多
古
面
的
活
動
，
有
效
的
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。

叫
社
區
民
眾
均
能
體
認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與
重
要
性
，
熱

烈
響
應
後
續
計
畫
工
作
，
京
惜
出
錢
出
力
，
捐
獻
土
地

供
興
建
公
共
設
施
，
尤
以
+
4年
度
社
區
民
眾
捐
獻
財
物

總
值
達
七
十
萬
元
以
土
高
達
八
十
五
人
，
比
去
年
度
多

出
卅
三
人
，
尤
其
捐
獻
財
物
達
一
百
萬
元
以
上
者
多
達

五
十
八
人
。
足
見
社
區
民
眾
熱
心
參
與
，
出
錢
出
力
、

愛
國
愛
鄉
，
此
種
精
神
堪
值
表
揚
。

的
社
會
處
選
定
宜
蘭
縣
、
臺
中
縣
、
彰
化
縣
、
南
投
縣
、

嘉
義
縣
、
基
南
市
等
六
縣
市
試
辦
建
立
社
區
一
隅
刺
服
務

體
系
，
對
於
老
人
、
兒
童
、
背
少
年
、
婦
女
及
殘
障
同

胞
均
能
給
予
照
顧
，
使
其
享
有
更
好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不

但
咽
，
合
當
前
民
眾
需
要
，
且
為
今
後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的

新
斗
力
向
，
謂
社
會
處
繼
續
輔
導
縣
市
擴
大
辦
理
。

由
大
部
分
社
區
為
培
萎
社
區
意
識
，
多
能
配
合
時
令
或
紀

念
節
日
舉
辦
各
種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或
全
縣
(
市
)
性
社

區
民
俗
才
藝
競
賽
，
對
於
充
實
社
區
見
眾
精
神
生
活
，

提
昇
生
活
情
趣
，
促
進
社
區
和
諧
團
結
，
貢
獻
甚
大
，

並
已
撞
得
社
區
民
眾
熱
烈
的
回
響
。

閣
大
多
數
縣
市
均
能
適
時
舉
辦
公
一
縣
性
社
區
發
展

-
m範
觀

摩
會
，
以
工
作
古
法
、
投
巧
及
經
驗
與
成
呆
作
為
其
他

社
區
工
作
的
參
考
，
使
其
深
切
領
悟
社
區
發
展
意
義
，

效
益
甚
彰
。

由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動
員
地
芳
人
力
芳
面
頗
具
成
殼
，
A
7

後
更
應
與
農
會
、
漁
會
、
工
會
、
及
婦
女
會
密
切
配
合

，
以
促
進
社
區
全
面
發
展
。

國
目
前
本
省
已
完
戚
社
區
共
有
四
干
零
八
十
三
個
，
多
數

社
區
均
能
視
社
區
實
際
需
要
與
本
身
特
色
，
訂
完
切
合

本
社
區
之
工
作
計
聾
，
切
實
執
行
，
例
如
雲
林
縣
四
湖

鄉
林
曆
社
區
將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五
十
萬
元
投
資
設

置
社
區
地
磅
，
以
其
收
入
作
為
社
區
建
設
的
經
費
。
又

如
嘉
義
縣
中
埔
鄉
金
蘭
社
區
刺
用
鹿
葉
之
雨
傘
架
作
傘

形
花
架
，
益
彰
達
到
祿
化
美
化
環
揖
之
功
殼
。
次
如
屏

東
縣
萬
巒
鄉
鹿
寮
社
區
利
用
附
近
公
墓
道
旁
遍
植
椰
子

樹
，
增
加
收
入
，
充
裕
社
區
財
諒
。
凡
此
均
足
以
顯
一
眾

多
數
社
區
居
民
巳
肯
定
社
區
發
展
之
價
值
與
重
要
性
。

叉
如
掛
園
縣
社
區
運
動
公
園
之
設
置
，
臺
中
縣
守
望
相

助
服
務
傲
的
組
織
，
宜
蘭
、
彰
化
、
軍
林
及
嘉
義
等
縣

的
普
設
媽
媽
教
室
，
薑
南
縣
、
桃
園
縣
的
社
區
輩
子
家

活
動
及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團
臉
，
以
及
薑
南
市
的
都
市
型

態
民
桃
園
縣
、
高
雄
縣
的
鄉
村
型
態
社
區-m範
'
都
值

得
讚
許
。

一 21 一

二
、
缺
點
及
改
進
意
凡
•• 

付
部
分
真
漁
村
型
社
區
多
位
於
鄉
鎮
邊
遠
地
眩
，
以
集
村



靄
中
心
，
因
此
其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仍
以
巷
道
、
水
溝
、

家
戶
衛
生
與
生
產
隔
刺
等
與
提
高
水
準
之
實
質
建
設
為

主
，
致
其
現
階
帥
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重
點
之
精
神
倫
理
建

設
效
果
木
彰
。

∞
部
分
社
區
理
事
會
尚
未
能
自
訂
年
度
工
作
計
聾
，
因
此

無
法
有
系
統
的
推
展
社
區
建
設
，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積
殼

，
應
請
各
縣
市
加
強
輔
導
。

聞
社
區
活
動
目
前
多
數
流
於
為
辦
理
活
動
而
活
動
，
未
能

收
普
遍
性
、
積
極
性
影
響
之
殼
泉
，
今
後
應
刺
用
活
動

來
從
事
溝
通
，
增
進
情
感
，
相
五
影
響
而
轉
移
社
會
風

氣
之
效
果
。

關
社
區
生
產
通
設
基
金
為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及
克
格
社
區
經

濟
之
主
要
來
、
頓
，
惟
全
省
目
前
僅
有
三
干
三
百
二
十
個
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應
請
各
縣
市
磁
續
寬
籌
經
費
配

合
社
區
民
眾
積
極
響
殼
，
以
利
社
區
各
項
工
作
之
有
教

推
展
。

崗
山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雖
可
提
供
作
為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之
揚

所
，
惟
為
縮
鐘
老
年
人
與
背
少
年
三
代
間
之
距
離
與
代

講
，
及
未
讓
老
年
人
因
會
員
好
友
法
漸
逝
去
而
觸
景
傷

情
，
建
議
社
會
處
研
究
人(7後
社
區
長
需
俱
樂
部
可
否
開

放
供
社
區
背
少
年
共
同
參
與
，
俾
偕
董
老
人
立
學
識
經

驗
及
處
世
心
得
，
協
跡
導
正
青
少
年
正
確
人
生
觀
，
輔

導
其
奮
發
向
上
，
同
時
可
謹
老
年
人
覺
特
與
管
牟
人
在

一
起
永
遠
鈕
』
輯
。

約
為
適
應
今
後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，
應
請
社
會
處
研
究
對
農

村
型
社
區
宜
考
慮
配
合
農
村
社
區
重
劃
芳
式
加
以
規
割

，
力
求
整
齊
、
費
用
、
美
觀
，
並
選
擇
典
型
之
多
處
社

區
作
為
一
示
範
'
以
切
合
當
前
民
眾
需
要
。

借
以
舉
辦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來
教
導
社
區
婦
女
生
活
知

識
，
持
家
技
能
並
安
排
婦
女
E
當
休
閒
活
動
，
灌
輸
其

現
代
化
生
活
觀
念
及
陶
冶
生
活
情
趣
，
頗
具
功
效
，
堅

於
社
區
中
仍
有
多
數
婦
女
教
育
程
度
不
高
，

A
7後
應
繼

續
推
展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，
強
化
社
區
婦
女
之
親
職

教
育
，
並
做
好
社
區
見
章
、
青
少
年
之
輔
導
工
作
，
同

時
為
增
進
社
區
民
眾
立
瞭
解
支
持
及
相
五
交
誼
，
建
議

社
會
處
今
後
除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外
，
另

應
研
究
辦
理
爸
爸
交
誼
活
動
，
以
期
能
順
利
推
展
社
區
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並
攝
大
其
效
呆
。
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明
訂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「
社
會
運
動

揖
構
」
'
邦
叉
木
具
備
法
人
地
仕
，
因
之
不
能
成
為

權
刺
義
務
之
主
體
，
使
很
多
社
區
財
產
的
產
權
登
記

發
生
問
題
，
聽
議
社
會
處
反
映
中
央
能
手
協
助
解
決

。
倒
都
市
型
社
區
，
由
掛
都
市
生
活
的
特
質
與
社
區
結
構
之

示
同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社
區
民
眾
往
往
呈
現
參
與
社
區

事
務
興
趣
低
落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研
換
一
套
遇
到

的
模
式
及
芳
法
，
以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亦
可
在
都
市
地

區
有
效
推
行
並
發
揮
實
殼
，
費
為
未
來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盈
待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
的
本
省
各
縣
市
眷
村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建
設
計
有
五
十
一
處

社
區
，
該
等
社
區
現
住
居
民
為
退
伍
〈
休
)
之
軍
人
，

且
位
處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內
，
因
此
，
面
臨
人
員
老
化
(

老
人
問
題
)
與
社
區
更
新
立
問
題
，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應

予
重
視
此
一
問
題
，
並
予
以
處
理
照
顧
。

由
目
前
各
縣
市
鄉
鎮
動
文
社
區
經
費
，
手
續
費
繁
簡
不
一

，
常
隨
主
計
人
員
之
示
同
而
異
，
加
以
社
區
各
項
費
用

極
為
讀
碎
，
往
往
因
經
費
動
支
手
續
繁
雜
而
影
響
理

事
會
之
彈
性
運
作
，
建
議
社
會
處
應
針
對
社
區
各
項

經
費
動
文
與
核
銷
程
序
作
統
一
具
體
規
定
並
酌
子
簡

化
政
府
補
助
款
的
會
計
作
業
程
序
，
以
刺
業
務
推
展

9
1何

。
聞
自
卦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土
地
取
符
困
難
，
都
市
型
態
之
社

區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時
，
宜
考
慮
配
合
地
方
文
化
、

育
樂
藝
丈
、
集
會
等
多
目
標
用
途
，
與
其
他
懺
構
聯
合

興
建
，
以
解
決
都
市
型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因
陋
就
簡
的
缺

矢
，
而
最
村
型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宜
特
准
解
除
農
業
用
站

立
眼
制
，
以
刺
興
建
。

也
社
區
排
水
構
之
聲
連
對
社
區
璋
揖
衛
生
之
改
善
助
益
甚

大
，
但
仍
有
部
分
社
區
對
於
連
接
社
區
外
排
水
設
施
，

宋
能
取
帶
水
刺
單
位
協
助
配
合
，
作
整
體
性
之
規
劃
，

難
以
發
揮
更
大
效
果
，
宜
加
強
聯
繫
協
調
，
以
彰
功
殼

。
(
作
者
為
社
會
處
科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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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老
年
人

個
自
我
肯
定
的
機
會

談

老

由
於
醫
讀
技
術
的
發
展
、
且
有
及
，
社
會
經
濟
的
繁
榮

、
進
步
，
使
帶
我
們
人
民
的
平
均
壽
命
遮
年
延
長
，
老
年

人
口
逐
年
增
多
;
相
對
地
，
伴
隨
著
社
會
的
快
速
變
遷
和

發
展
，
老
年
人
的
適
應
問
題
亦
日
趨
嚴
重
，
形
成
了
所
有

國
家
的
共
同
性
問
題
。

老
人
問
題
的
型
顧
及
構
成
原
因
雖
錯
綜
複
雜
，
大
家

說
法
示
一
，
然
而
歸
納
一
一
言
之
，
仍
不
外
張
春
興
教
授
所
指

出
的
三
點
﹒
.

1

因
身
體
表
退
疾
病
增
多
形
成
的
健
康
問
趣
。

2

因
退
休
失
業
無
法
獨
立
形
成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3

因
前
-
一
者
交
互
作
用
形
成
的
心
理
問
題
。

關
於
前
三
項
原
因
所
造
成
的
健
康
問
題
及
社
會
問
題

，
似
乎
比
較
具
體
而
容
易
解
決
，
近
年
來
自
於
老
人
福
利

法
的
實
施
，
各
界
對
老
人
幅
刺
的
逐
漸
重
視
，
加
強
了
我

們
社
會
福
利
在
老
人
安
蓮
、
醫
療
方
面
的
服
務
，
已
逐
步

提
供
了
解
決
的
途
倍
。

人
的

生

計

輔
導

程
又
強

然
而
對
於
心
理
上
的
適
應
困
攘
，
由
於
較
抽
象
，
雖

了
解
其
重
要
，
亦
有
心
協
助
，
卻
一
小
知
應
從
何
處
著
手
，

致
使
無
法
以
具
體
的
行
動
來
消
除
老
年
人
內
心
的
失
落
感

且
無
用
感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問
題
並
一
小
難
解
決
。

我
們
都
了
解
青
少
年
期
是
一
尷
尬
的
過
渡
階
跤
，
他

們
一
芳
面
希
望
別
人
將
他
們
祖
為
成
年
人
，
因
為
他
們
渴

望
著
獨
立
自
主
，
另
一
芳
面
叉
示
希
望
被
當
做
成
年
人
，

因
為
他
們
不
願
意
負
責
任
、
盡
義
務
。
同
嚴
地
，
老
年
人

又
何
瞥
本
是
呢
?
他
們
一
芳
面
希
望
被
視
為
老
年
人
，
因

為
老
年
人
向
來
均
因
年
高
德
前
而
受
人
尊
敬
，
另
一
芳
面

卻
又
不
願
故
認
為
年
老
了
，
因
為
年
老
代
表
著
「
落
伍
」

及
「
無
用
」
。

於
是
，
他
們
的
心
情
是
矛
盾
搜
雜
的
;
但
是
「
強
迫

退
休
」
卻
像
一
無
情
的
怪
乎
，
將
其
推
至
踐
酷
的
現
實
過

餘
，
再
也
無
法
逃
避
!
難
怪
有
些
人
退
了
休
就
像
漏
了
氣

的
皮
球
，
整
個
人
都
鑽
了
。

因
為
工
作
不
僅
具
有
經
濟
上
養
家
活
口
的
功
能
，
更

能
說
明
自
身
的
能
力
、
地
位
，
提
供
心
理
上
的
自
尊
、
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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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感
及
自
我
肯
定
，
失
去
了
工
作
，
也
就
失
去
了
這
所
有

!
若
我
們
從
這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則
「
工
作
」
對
老
年
人
的

心
理
體
康
實
具
有
莫
大
的
影
響
作
用
，
不
容
忽
視
亦
無
法

以
任
何
其
他
的
活
動
來
取
代
，
因
為
沒
有
一
項
活
動
，
具

有
如
此
多
種
的
功
能
及
交
五
作
用
所
產
生
的
影
響
力
。

因
此
，
老
年
人
退
休
後
再
就
業
或
再
訓
練
所
包
含
的

意
義
，
就
不
僅
是
具
體
的
經
濟
及
健
康
上
的
需
要
，
更
重

要
的
乃
在
於
心
理
上
的
﹒
-

1

保
持
自
尊•• 

由
於
工
作
，
詮
實
自
己
仍
是
有
用
之
人

，
對
社
會
仍
能
有
所
貢
獻
，
並
非
全
然
地
依
賴
他
人

2

獲
得
自
我
肯
定•• 

從
工
作
中
，
可
詮
明
自
己
的
能
力

及
存
在
價
值
，
尤
其
自
己
所
擁
有
的
閱
歷
經
齡
恰
好

能
彌
補
法
助
益
於
年
輕
一
輩
時
，
更
能
證
明
年
老
的

價
值
以
及
喜
悅
。

3

建
立
積
極
、
服
務
的
人
生
觀•• 

從
工
作
中
可
培
養
樂

觀
積
極
的
館
度
，
避
免
意
志
的
消
況
，
進
而
使
進
生

活
的
樂
趣
及
奮
門
的
勇
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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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消
除
內
心
的
主
虛
、
按
寞•• 

由
於
工
作
的
媒
介
，
促

使
老
年
人
無
可
避
免
地
與
其
他
間
事
、
年
輕
人
接
觸

，
木
僅
能
打
發
過
多
的
空
間
時
間
，
更
能
增
加
許
多

活
動
、
交
往
的
機
會
，
以
排
除
其
內
心
的
孤
獨
缺
寞

雖
然
明
瞭
了
再
就
業
對
老
年
人
的
幫
助
有
多
大
，
卻

並
不
一
定
有
實
質
上
的
意
義
，
因
為
現
實
環
境
中
存
在
著

許
多
的
障
礙
，
將
使
縛
在
這
芳
面
的
費
力
得
到
事
倍
功
半

的
教
果
，
這
些
障
礙
主
要
為•• 

1

一
般
人
對
老
年
人
具
有
錯
誤
的
印
象
，
認
為
所
有
的

老
人
都
體
弱
多
病
，
脾
氣
暴
躁
，
倚
老
賣
老
，
使
得

雇
主
木
願
僱
用
年
老
之
人
，
阻
礙
了
老
人
就
業
棧
會

的
拓
展
。

2

老
年
人
的
生
理
狀
況
逐
漸
衰
退
，
較
無
法
適
應
許
多

需
要
六
量
體
力
，
緊
張
性
高
的
工
作
職
位
。

3

一
般
而
言
，
老
年
人
的
反
應
較
接
懂
，
學
習
意
願
較

低
，
並
非
所
有
的
工
作
均
適
合
從
事
。

4

現
階
段
競
等
激
烈
，
人
浮
於
事
，
年
輕
人
都
找
末
到

合
適
的
工
作
了
，
何
說
老
年
人
!

京
過
，
老
年
人
再
就
業
並
不
是
只
有
上
述
的
困
難
，

而
毫
無
長
處
，
至
少
，
老
年
人
具
有
下
述
的
優
點•• 

1

有
吋
心
•• 

老
年
人
比
年
輕
的
毛
頭
小
伙
子
要
有
耐

心
多
了
，
對
於
單
調
乏
味
的
工
作
尤
其

能
表
現
出
其
耐
心
與
戰
力
。

2

布
，
愛
心•• 

老
年
人
普
遍
地
關
懷
伯
人
多
於
自
己
，

在
感
情
上
付
出
多
於
回
收
，
尤
其
看
到

年
輕
下
一
代
成
長
的
喜
悅
，
足
可
抵
過

任
何
有
形
的
物
質
報
酬
!

3

有
經
戰•• 

老
年
人
除
了
人
生
經
驗
、
處
世
應
對
經

驗
盟
富
外
，
因
已
工
作
長
達
數
十
年
，

對
於
所
從
事
的
職
位
、
工
作
，
自
然
亦

具
有
相
當
的
經
驗
。

4

有
時
間

•• 

老
年
人
的
生
活
步
調
比
較
緩
懂
，
不
似

年
輕
人
對
時
間
那
蟻
斤
斤
計
較
。

5

有
敬
業
精
神
.. 

大
部
分
再
就
業
的
老
年
人
並
不
是

為
了
金
錢
上
的
理
由
，
而
是
為
了
興
趣

、
消
遣
、
貢
獻
社
會
，
所
以
，
一
小
會
惟

利
是
圈
，
較
能
敬
業
、
樂
業
。

因
此
，
關
鰱
乃
在
於
何
種
工
作
較
適
合
老
年
人
從
事

、
較
能
發
揮
老
年
人
所
共
備
的
優
越
條
件
!

一
般
而
言
，
下
述
的
工
作
應
該
較
為
合
適
•• 

1

學
術
研
究
著
書
教
學
芳
面
的
工
作
﹒
.
在
學
術
領
域
中

，
往
往
需
要
經
驗
與
學
間
的
累
積
才
能
有
所
創
新
突

破
，
所
以
，
在
年
齡
上
永
不
雄
老
，
甚
或
越
高
越
賀

，
所
以
，
應
可
提
俱
適
當
的
機
會
，
鼓
勵
退
休
的
老

教
授
、
學
人
能
轉
而
從
事
著
菁
、
寫
作
、
講
學
、
授

徒
等
薪
火
相
傳
的
工
作
。

2

諮
詢
顧
問
芳
面
的
工
作
﹒
﹒
由
於
擁
有
數
十
年
的
工
作

經
驗
，
在
進
行
新
的
規
劃
、
設
計
時
，
聘
請
本
棧
構

退
休
的
原
承
辦
人
民
擔
任
顧
問
，
實
可
提
供
相
當
深

入
、
有
效
的
諮
詢
。

3

青
年
輔
導
芳
面
的
工
作
﹒
﹒
雖
缺
乏
輔
導
的
專
業
知
能

，
但
是
老
年
人
盟
富
的
人
生
閱
歷
，
路
可
提
供
年
輕

人
為
前
途
奮
門
的
勇
氣
及
芳
向
。

4

教
學
助
理
性
質
的
工
作
﹒
﹒
現
階
段
不
論
小
學
試
看
幼

稚
閏
均
是
大
班
教
學
，
老
師
手
忙
卿
亂
、
口
乾
首
映

仍
無
法
應
付
活
澀
的
下
一
代
，
若
能
聘
請
一
些
志
願

的
老
年
人
或
是
學
生
家
中
的
老
一
代
長
輩
利
用
盡
閱

的
時
間
來
協
助
老
師
進
行
活
動
，
維
持
教
室
秩
序
，

不
論
老
、
少
，
一
定
能
同
蒙
其
利
。

5

靜
態
的
文
書
行
政
工
作
﹒
﹒
若
是
非
連
續
性
的
丈
喜
工

作
，
可
將
工
作
分
為
三
班
，
聘
請
本
單
位
的
退
休
員

工
從
事
，
是
可
節
省
不
少
人
力
、
物
力
。

6

社
會
服
務
性
的
工
作•• 

老
年
人
以
其
盟
富
的
閱
歷
、

慈
善
的
胸
懷
、
助
人
的
心
情
，
最
適
於
從
事
如
詢
問

墨
、
服
務
臺
等
職
位
的
工
作
;
此
外
如
郁
、
里
長
等

地
芳
性
的
服
務
工
作
亦
極
合
適
。

此
外
，
如
怡
情
養
性
的
培
養
花
奸
、
藝
術
戲
劇
工

作
或
是
普
遍
的
行
政
工
作
亦
是
非
常
恰
當
的
工
作
，
事

實
上
，
只
要
老
年
人
衡
量
自
身
的
能
力
、
興
趣
，
認
為

可
以
勝
任
，
自
然
就
應
給
予
相
同
於
年
輕
人
的
表
現
棧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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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之
，
生
計
輔
導
是
→
終
生
的
輔
導
歷
程
，
其
目
的

在
使
人
生
各
個
階
段
的
個
人
均
能
有
最
佳
的
生
計
調
適
及

發
展
，
隨
著
時
代
的
演
進
，
老
人
適
應
問
題
的
嚴
重
，
我

們
終
將
正
視
到
老
年
人
生
計
輔
導
的
重
要
性
，
從
而
付
出

更
多
的
心
力
以
協
助
老
年
人
獲
得
更
良
好
的
適
應
。

與
其
說
我
們
應
協
助
老
年
人
，
不
知
現
實
地
說
，
我

們
應
為
我
們
未
來
老
年
生
活
的
安
適
預
先
舖
路
。

畢
竟
，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都
將
老
去
!

(
作
者
為
師
大
輔
導
研
究
所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)




